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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站2022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项目。

二、立项依据

依据玉财农〔2021〕240号，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确定新平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由新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站负责组织实施。
四、项目基本概况

依据玉财农〔2021〕240号，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2022年中央财政购置补贴资金1，370.00万元，实施地点为新平县十二个乡镇（街道），实施时限为2022年1月1日12月31日。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自主选机购机。购机者可在省内自主选机购机，也可通过企业直销、网络营销等方式购机，并索取正式发票，发票上需注明机具名称、型号、实际销售价格、补贴对象姓名及身份证等信息。

（二）补贴申请。购机者自主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补贴

资金申领事项，按规定提交申请资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由购机者和补贴机具产销企业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严禁以任何方式授予补贴机具产销企业进入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办理补贴申请的具体操作权限，严禁补贴机具产销企业代替购机者到主管部门办理补贴申请手续。支持使用手机APP（含人脸识别）等信息化技术，开展非现场补贴申请。

（三）补贴机具核验。购机者携带本人身份证、银行卡

（社保卡）、购机发票、所购机具到农业农村局申报购机补贴，并现场进行机具的核验，对需要现场安装的不可移动的机具/机组可上门核验。特别是要重点加强对大中型机具的核验。建立工作责任制，将具体责任落实到岗位，责任到人。遵循“谁核验、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

（四）补贴资金兑付。县农业农村局按时限要求对购机

者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对于资料通过审核、机具核验无误且经公示无异议的购机者，农业农村局及时向财政局提交资金兑付清单，并向符合要求的购机者发放补贴资金。对于安装类、设施类或安全风险较高类补贴机具，可在生产应用一段时期后兑付补贴资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资金依据玉财农〔2021〕240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云南省2022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信息表。

（二）计划农机购置补贴灌溉首部6，008台x800.00元

=4，806，400.00元，轮式拖拉机15台x22，300.00元=334，500.00元，微耕机180台x1，380.00元=248，400.00元,碾米机2002台x300.00元=600，600.00元，旋耕机20台x1，470.00元=29，400.00元，深松机10台x2，130.00元=21，300.00元，干坚脱壳机640台x4，110.00元=2，630，400.00元，玉米剥皮机64台x400.00元=25，600.00元，青贮切碎机1500台x800.00=1，200，000.00元，玉米脱粒机2500台x570.00元=1，425，000.00元，饲料(草) 粉碎机552台x540.00元=298，080.00元，铡草机 1360x420.00元=571，200.00元，果蔬烘干机 243台x6，040.00元=1，467，720.00元，稻麦脱粒机27台x400.00元=10，800.00元，茶叶杀青机17台x1，800.00元=306，00.00元，总计1，37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1月1日启动，农业农村部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确定补贴机具各业和补贴标准后全面展开，预计2022年12月31日实施完成，项目实施如下计划。

（一）项目准备阶段（2022年1月-6月）

召开项目筹备会，总结往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部署项目任务和实施措施，明确项目管理和实施人员，开展技术需求调研，完成项目实施所需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项目实施阶段（2022年7-11月）

按照购机补贴实施技术流程：现场资格审查→机具核实（核实登记机具、喷涂标识、人机合影等）→录入补贴信息→生成《资金申请表》→补贴申请的审核→公示→向财政部门报送资金结算材料→兑付补贴资金→建立购机补贴档案资料。全面开展2022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工作。

（三）项目总结阶段（2022年12月）

全面完成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做好项目资料收集整理，总结经验成效，进行绩效评价，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下一年度工作做准备。

（四）项目目标任务

1. 全额完成中央财政购机补贴资金13，70.00万元；

2. 补贴机具≥5000台（套）；

3.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受益农户≥4000户；

4. 补贴对象满意度≥95%；

5. 全县新增农机作业面积≥3000亩；

6.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53.,0％。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实施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项目，转变农机化发展方式、调整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大力提升农机化水平，农机装备总量增加，装备结构优化。完成中央财政购置补贴资金1，370.00万元，新增补贴机具5000台/套以上，受益农户4000户以上。实现2022年新增农业机械总动力30000千瓦，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333697.02千瓦，各类农业机械拥有量达120000台/套，耕种收机械化率达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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